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

織法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 依本組織法規定所組成

之專業法院，除審理智慧

財產案件外，新增審理商

業事件，爰修正本法名稱

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組織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保障智慧財

產權，優化經商環境，

妥適處理智慧財產及

商業案件，促進國家科

技與經濟發展，特制定

本法。 

第一條  為保障智慧財

產權，妥適處理智慧財

產案件，促進國家科技

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

法。 

商業法院與智慧財產法

院合併設置，由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之專業司法

人員妥適審理商業案件，

以優化經商環境，促進國

家經濟發展，爰予明定。 

第二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依法掌理下列

事務： 

一、智慧財產之民事、 

刑事及行政訴訟。 

二、商業之民事訴訟與

非訟事件。 

第二條  智慧財產法院

依法掌理關於智慧財產

之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及

行政訴訟之審判事務。 

增訂商業法院掌理事務

範圍。 

第三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管轄案件如下： 

一、 依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光

碟管理條例、營業

秘密法、積體電路

電路布局保護法、

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或公平交易法

所保護之智慧財

產權益所生之第

第三條  智慧財產法院

管轄案件如下： 

一、 依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光

碟管理條例、營

業秘密法、積體

電路電路布局保

護法、植物品種

及種苗法或公平

交易法所保護之

智慧財產權益所

修改法院名稱，並於第一

款增訂商業事件審理法

所定由商業法院管轄之

商業事件，由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管轄。 

 



一審及第二審民

事訴訟事件，及依

商業事件審理法

規定由商業法院

管轄之商業事件。 

二、 因刑法第二百五

十三條至第二百

五十五條、第三百

十七條、第三百十

八條之罪或違反

商標法、著作權

法、營業秘密法及

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案件，不

服地方法院依通

常、簡式審判或協

商程序所為之第

一審裁判而上訴

或抗告之刑事案

件。但少年刑事案

件，不在此限。 

三、 因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光

碟管理條例、積體

電路電路布局保

護法、植物品種及

種苗法或公平交

易法涉及智慧財

產權所生之第一

審行政訴訟事件

及強制執行事件。 

四、 其他依法律規定

生之第一審及第

二審民事訴訟事

件。 

二、 因刑法第二百五十

三條至第二百五十

五條、第三百十七

條、第三百十八條

之罪或違反商標

法、著作權法、營

業秘密法及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第

三十六條第一項案

件，不服地方法院

依通常、簡式審判

或協商程序所為之

第一審裁判而上訴

或抗告之刑事案

件。但少年刑事案

件，不在此限。 

三、 因專利法、商標法、

著作權法、光碟管

理條例、積體電路

電路布局保護法、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或公平交易法涉及

智慧財產權所生之

第一審行政訴訟事

件及強制執行事

件。 

四、 其他依法律規定或

經司法院指定由智

慧財產法院管轄之

案件。 



或經司法院指定

由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管轄之案

件。 

第四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之設置地點，由

司法院定之。 

      司法院得視地理

環境及案件多寡，增設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分院。 

第四條  智慧財產法院

之設置地點，由司法院

定之。 

      司法院得視地理

環境及案件多寡，增設

智慧財產法院分院。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改

本條文字。 

第五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對應設置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其類別及員額依附表

之規定。 

      各地方檢察署及

其分署檢察官辦理第

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款

之刑事案件，其直接上

級檢察署檢察長為高

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

署檢察長。 

第五條  智慧財產法院

對應設置高等法院檢

察署智慧財產分署，其

類別及員額依附表之

規定。 

      各地方法院及其

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辦

理第三條第二款及第

四款之刑事案件，其直

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

察長為高等法院檢察

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

長。 

因應本法名稱及法院組

織法修正，修改第一項、

第二項文字。 

第六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審判案件，除智

慧財產之民事事件第

一審程序以法官一人

獨任行之外，其餘以三

人合議行之。 

      合議審判，以庭長

充審判長；無庭長或庭

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

資深者充之，資同以年

第六條  智慧財產法院

審判案件，民事第一審

訴訟程序，以法官一人

獨任行之；民事、刑事

第二審上訴、抗告程序

及行政訴訟程序，以法

官三人合議行之。 

      合議審判，以庭長

充審判長；無庭長或庭

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改

本條文字，並明定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各種程序

之審判組織規定。 

 



長者充之。 

      獨任審判，即以該

法官行審判長之職權。 

資深者充之，資同以年

長者充之。 

      獨任審判，即以該

法官行審判長之職權。 

第七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或其分院之類

別及員額，依附表之規

定。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或其分院應適用

之類別及其變更，由司

法院以命令定之。 

第七條  智慧財產法院

或其分院之類別及員

額，依附表之規定。 

      智慧財產法院或

其分院應適用之類別

及其變更，由司法院以

命令定之。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改

本條文字。 

第八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置院長，由法官

兼任，綜理全院行政事

務。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院長，應就具有最

高法院法官、最高行政

法院法官或最高檢察

署檢察官任用資格，並

有領導才能者遴任之。 

第八條  智慧財產法院

置院長，由法官兼任，

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智慧財產法院院

長，應就具有最高法院

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法

官或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任用資格，並有

領導才能者遴任之。 

一、因應本法名稱修正，

修改本條文字。 

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院長係以符於本條

第二項規定之資格

而遴任該法院法官

兼任院長，並非依本

法第十四條第三項、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任用，是其辦理審

判事務自不受第十

條第一項之限制，併

予敘明。 

第九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分設智慧財產

法庭、商業法庭，其庭

數視事務之繁簡定之。    

      各庭置庭長一人，

分別於智慧財產法庭、

商業法庭法官中遴兼

之，監督各該庭事務。       

第九條  智慧財產法院

之庭數，視事務之繁簡

定之，必要時得設專

庭。 

      各庭置庭長一人，

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

兼任者外，餘就法官中

遴兼之，監督各該庭事

務。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改

及依職稱、員額、職務、

資格之順序整合文字，並

明定應分設智慧財產法

庭及商業法庭。又兩種不

同專業之法庭分流後，庭

長亦應由各該法庭之法

官中遴兼之，爰增訂庭長

遴兼之規定。 



第十條  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置法官、試署法

官，分別依其改任或遴

選之類別，辦理智慧財

產案件或商業事件之

審判相關事務。 

      司法院因應業務

需要，得調地方法院及

其分院試署法官或候

補法官至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辦事，協助法

官辦理案件程序之進

行、爭點之整理、資料

之蒐集、分析及裁判書

之草擬等事項。 

      試署法官或候補

法官調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辦事期間，計入

其試署法官或候補法

官年資。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置法官助理，依聘

用人員相關法令聘用

專業人員，或調派各級

法院或行政法院其他

司法人員或借調其他

機關適當人員充任，協

助法官辦理案件程序

之進行、爭點之整理、

資料之蒐集、分析等事

項。 

      具專業證照執業

資格者，經聘用充任法

官助理期間，計入其專

第十條  智慧財產法院

置法官、試署法官。 

      司法院因應業務

需要，得調地方法院及

其分院試署法官或候

補法官至智慧財產法

院辦事，協助法官辦理

案件程序之進行、爭點

之整理、資料之蒐集、

分析及裁判書之草擬

等事項。 

      試署法官或候補

法官調智慧財產法院

辦事期間，計入其試署

法官或候補法官年資。 

      智慧財產法院置

法官助理，依聘用人員

相關法令聘用專業人

員，或調派各級法院或

行政法院其他司法人

員或借調其他機關適

當人員充任，協助法官

辦理案件程序之進行、

爭點之整理、資料之蒐

集、分析等事項。 

      具專業證照執業

資格者，經聘用充任法

官助理期間，計入其專

業執業年資。 

      法官助理之遴聘、

訓練、業務、管理及考

核等相關事項，由司法

院定之。 

一、因應本法名稱修正，

修改第一項至第四

項文字。 

二、依本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之規定，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法官

於改任或遴選之際，

業已區分其專業類

別，故其所辦理事務

類型，自應限於其改

任或遴選之類別始

屬合理。故縱使均服

務於同一法院，法官

亦不得辦理與其所

屬專業類別不同之

審判相關事務，爰為

第一項之規定。 



業執業年資。 

      法官助理之遴聘、

訓練、業務、管理及考

核等相關事項，由司法

院定之。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得設執行處，

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

辦理智慧財產案件之

強制執行事務，或囑託

普通法院民事執行處

或行政機關代為執行。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法

院為辦理強制執行事

務，得設執行處，或囑

託普通法院民事執行

處或行政機關代為執

行。 

      執行處置司法事

務官，薦任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司法事務官

在二人以上者，置主任

司法事務官，薦任第九

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具律師執業資格

者，擔任司法事務官期

間，計入其律師執業年

資。 

一、 因應本法名稱修

正，修改第一項文

字，及明定執行處

辦理之事務及辦理

事務之人。又商業

事件強制執行事務

係由普通法院民事

執行處辦理，是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執行處所辦理者應

為智慧財產案件之

執行事務，應予敘

明。 

二、 另為配合司法事務

官室之設立，現行

條文第二項、第三

項移列至修正之第

十三條。 

第十二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公設辯護

人室，置公設辯護人，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

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

等；其合計在二人以上

者，置主任公設辯護

人，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二職等。   

      前項公設辯護人

繼續服務四年以上，成

第十二條  智慧財產法

院設公設辯護人室，置

公設辯護人，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

薦任第九職等；其合計

在二人以上者，置主任

公設辯護人，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前項公設辯護人

繼續服務四年以上，成

績優良，經審查合格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改

第一項文字。 

 



績優良，經審查合格

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

二職等；已依法院組織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

三項、少年及家事法院

組織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第三項規定晉敘有

案者，得敘至簡任第十

二職等。 

      前項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公設辯護人

之服務年資與曾任高

等法院或其分院公設

辯護人之服務年資，合

併計算。 

      第二項之審查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

二職等；已依法院組織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

三項、少年及家事法院

組織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第三項規定晉敘有

案者，得敘至簡任第十

二職等。 

      前項智慧財產法

院公設辯護人之服務

年資與曾任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公設辯護人

之服務年資，合併計

算。 

      第二項之審查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十三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司法事務

官室，置司法事務官，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

職等；司法事務官在二

人以上者，置主任司法

事務官，薦任第九職等

至簡任第十職等。 

      具律師執業資格

者，擔任司法事務官期

間，計入其律師執業年

資。       

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 

      執行處置司法事

務官，薦任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司法事務官

在二人以上者，置主任

司法事務官，薦任第九

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具律師執業資格

者，擔任司法事務官期

間，計入其律師執業年

資。 

一、 因應實務上司法事

務官輔助審判事務

之需要，增設司法事

務官室，並將現行條

文第十一條第二項、

第三項文字移列於

本條。 

二、 關於司法事務官應

辦理之事務，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依第

四十四條規定，即可

準用法院組織法及

其他有關法律（如行

政法院組織法），毋

須另於本法重複規

定。 

第二章 法官之任用資格 第二章 法官之任用資格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十四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法官，應就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

用之： 

一、曾任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法官。 

二、曾任實任法官或實

任檢察官。 

三、曾任法官、檢察官

職務並任薦任以

上公務人員合計

八年以上。 

四、曾實際執行智慧財

產或商業訴訟律

師業務八年以上，

具擬任職務任用

資格。 

五、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獨立學院專任

教授、副教授或助

理教授合計八年

以上，講授智慧財

產權或商事法類

之相關法律課程

五年以上，有上述

相關之專門著作，

具擬任職務任用

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第十三條  智慧財產法

院法官，應就具有下列

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 曾任智慧財產法

院法官。 

二、 曾任實任法官或

實任檢察官。 

三、 曾任法官、檢察

官職務並任薦任

以上公務人員合

計八年以上。 

四、 曾實際執行智慧

財產訴訟律師業

務八年以上，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 

五、 公立或經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法律、政治、

行政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

教育部審定合格

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專任教授、副

教授或助理教授

合計八年以上，

講授智慧財產權

類之相關法律課

程五年以上，有

上述相關之專門

著作，具擬任職

務任用資格。 

六、 公立或經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改

條號及第一項文字，並增

加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法官之任用資格，及合併

計算之規定。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中央研

究院特聘研究員、

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研究員合計

八年以上，有智慧

財產權或商事法

類之相關法律專

門著作，具擬任職

務任用資格。 

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政治、行政

學系或其研究所

畢業，曾任簡任公

務人員，辦理有關

智慧財產、商業管

理、證券交易或管

理、期貨交易或管

理之審查、訴願或

法制業務合計十

年以上，有智慧財

產權或商事法類

之相關法律專門

著作。 

      前項第五款、第六

款之任職年資，得分別

依其講授、著作之法律

類別，合併計算。 

      符合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之人員，其

改任資格、程序、在職

學院法律、政治、

行政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

中央研究院特聘

研究員、研究員、

副研究員、助研

究員合計八年以

上，有智慧財產

權類之相關法律

專門著作，具擬

任職務任用資

格。 

七、 公立或經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法律、政治、

行政學系或其研

究所畢業，曾任

簡任公務人員，

辦理有關智慧財

產之審查、訴願

或法制業務合計

十年以上，有智

慧財產權類之相

關法律專門著

作。 

      符合前項第二款、

第三款之人員，其改任

資格、程序、在職研習

及調派辦事等事項，適

用法官法第十條第一

項所定辦法之規定。 

      符合第一項第四

款至第七款之人員，其

遴選程序、法官年齡限



研習及調派辦事等事

項，適用法官法第十條

第一項所定辦法之規

定。 

      符合第一項第四

款至第七款之人員，其

遴選程序、法官年齡限

制及研習等事項，適用

法官法第八條第二項、

第三項所定辦法之規

定。 

制及研習等事項，適用

法官法第八條第二項、

第三項所定辦法之規

定。 

第十五條  任用符合前

條第一項資格之人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法官，應各依智慧財產

或商業之專業類別，分

別改任或遴選之。改任

與遴選審查，應注意其

品德、經驗與專業法學

之素養。       

      司法院每年應辦

理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人員在職進修，以充

實其法學及相關專業

素養，提昇裁判品質。 

第十四條  智慧財產法

院法官之改任與遴選

審查，應注意其品德、

經驗與專業法學之素

養。 

      司法院每年應辦

理智慧財產法院人員

在職進修，以充實其法

學及相關專業素養，提

昇裁判品質。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改

條號及文字，並明定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法官之

改任或遴選，須依其專業

類別為之。 

第三章 技術審查官及商

業調查官之配置 

第三章 技術審查官之配

置 

因新增商業調查官配置

之相關規定，修改本章

章名。 

第十六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技術審查

官室與商業調查官室，

分別置技術審查官與

商業調查官，均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技

第十五條  智慧財產法

院設技術審查官室，置

技術審查官，薦任第八

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

二分之一得列簡任第

十職等；其合計在二人

一、因應本法名稱修正，

變更條次及修改第

一項文字。 

二、增加商業調查官及主

任商業調查官之職

等、借調條件之相關



術審查官室、商業調查

官室之技術審查官、商

業調查官其中二分之

一，得分別列簡任第十

職等；合計在二人以上

者，得各置主任技術審

查官或主任商業調查

官，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 

前項技術審查官

與商業調查官，於業務

需要時，得依聘用人員

相關法令聘用或借調

各種專業人員充任，其

遴聘及借調辦法，由司

法院定之。 

技術審查官室、

商業調查官室得視業

務需要分組辦事，各

組組長由技術審查

官、商業調查官兼任，

不另列等。 

技術審查官及商

業調查官分別承法官

之命，辦理下列事務： 

一、案件技術或商業

問題之判斷、資

料之蒐集、分析

及提供意見。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

事務。 

以上者，置主任技術審

查官，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於業務需

要時，得依聘用人員相

關法令聘用各種專業

人員充任，其員額自技

術審查官員額中調整

之；其遴聘辦法，由司

法院定之。 

      技術審查官室得

視業務需要分組辦事，

各組組長由技術審查

官兼任，不另列等。 

      司法院得借調具

有智慧財產專業知識

或技術之人員，充任技

術審查官；其借調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技術審查官承法

官之命，辦理案件之技

術判斷、技術資料之蒐

集、分析及提供技術之

意見，並依法參與訴訟

程序。 

規定。 

三、配合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 4條、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13 條及商業事件審

理法第17條第1項、

第 60 條第 3 項所定

技術審查官及商業

調查官之職務範圍，

並保留日後遇有法

令新增技術審查官

或商業調查官辦理

事務之彈性處理空

間，爰修改第四項所

定之權責內容。 

四、聘用人員應依聘用人

員相關法令聘用，其

員額自原員額中調

整，均事屬當然，無

庸另行於條文規定，

故刪除之。 

第十七條  技術審查官，

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並有擬任職務任用

第十六條  智慧財產法

院技術審查官，應就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並有

一、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

變更條次及修改第

一項文字。 



資格者任用之： 

一、 擔任專利審查官

或商標審查官合

計三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具證明者；

或經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研究所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外

國大學、獨立學院

研究所畢業，具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

學位，擔任專利或

商標審查官或助

理審查官合計六

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具證明者；或公

立或立案之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

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相關系科畢業，

擔任專利或商標

審查官或助理審

查官合計八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具

證明者。 

二、 現任或曾任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相關

系所講師六年以

上、助理教授、副

教授、教授合計三

年以上或公、私立

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

任用之： 

一、 擔任專利審查官

或商標審查官合

計三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具證明者；

或經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研究所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外

國大學、獨立學院

研究所畢業，具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

學位，擔任專利或

商標審查官或助

理審查官合計六

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具證明者；或公

立或立案之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

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相關系科畢業，

擔任專利或商標

審查官或助理審

查官合計八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具

證明者。 

二、 現任或曾任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相關

系所講師六年以

上、助理教授、副

教授、教授合計三

二、 於第二項增加商業

調查官之任用資格

規定，其他項次遞

移，並配合修正第三

項及第四項之引用

項次。 



專業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六年以上，

有智慧財產權類

專門著作並具證

明者。 

      商業調查官，應就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並

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者任用之： 

一、 曾於行政院經濟

部、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臺灣證券

交易所、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臺灣期

貨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或其

他相當單位任職

合計三年以上，具

會計、投資、財務

分析、經濟及金融

市場專業，成績優

良並具證明者。 

二、 經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學

院研究所或經教

育部承認之外國

大學、獨立學院研

究所畢業，具相關

系所碩士以上學

位，曾於行政院經

濟部、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臺灣證

券交易所、證券櫃

年以上或公、私立

專業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六年以上，

有智慧財產權類

專門著作並具證

明者。 

      前項第一款技術

審查官資格，於專利審

查官資格條例及商標

審查官資格條例施行

前，曾在專利商標審查

機關擔任專利商標審

查工作之年資，得採計

為擔任第一項技術審

查官之年資。 

      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成績優良，係指於最

近三年考績二年列甲

等、一年列乙等以上，

且未受刑事、懲戒或平

時考核記過以上處分，

並經其服務機關出具

證明者。 



檯買賣中心、臺灣

期貨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或

其他相當單位任

職合計二年以上，

具會計、投資、財

務分析、經濟及金

融市場專業，成績

優良並具證明者。 

三、 現任或曾任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相關

系所講師三年以

上、助理教授、副

教授、教授合計二

年以上或公、私立

專業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三年以上，

有會計、投資、財

務分析、經濟及金

融市場專業著作

並具證明者。 

      第一項第一款技

術審查官資格，於專利

審查官資格條例及商

標審查官資格條例施

行前，曾在專利商標審

查機關擔任專利商標

審查工作之年資，得採

計為擔任第一項技術

審查官之年資。 

      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所稱成績優良，係指於

最近三年考績二年列

甲等、一年列乙等以

上，且未受刑事、懲戒

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

處分，並經其服務機關

出具證明者。 

第四章 書記處、輔助單

位及其人員之配置 

第四章 書記處、輔助單

位及其人員之配置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十八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書記處，置

書記官長，薦任第九職

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

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

事務；一等書記官，薦

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二等書記官，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等書記官，委任第四

職等至第五職等，分掌

紀錄、文書、研究考核、

總務、資料及訴訟輔導

事務；並得分科、分股

辦事，科長由一等書記

官兼任，股長由一等書

記官或二等書記官兼

任，均不另列等。但一

等書記官人數少於設

科數，且有業務需要

時，科長得由二等書記

官兼任之。 

      前項一等書記官、

二等書記官總額，不得

逾同一智慧財產及商

第十七條  智慧財產法

院設書記處，置書記官

長，薦任第九職等至簡

任第十一職等，承院長

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一

等書記官，薦任第八職

等至第九職等；二等書

記官，薦任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三等書記

官，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分掌紀錄、文

書、研究考核、總務、

資料及訴訟輔導事務；

並得分科、分股辦事，

科長由一等書記官兼

任，股長由一等書記官

或二等書記官兼任，均

不另列等。但一等書記

官人數少於設科數，且

有業務需要時，科長得

由二等書記官兼任之。 

      前項一等書記官、

二等書記官總額，不得

逾同一智慧財產法院

一等書記官、二等書記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第一項、

第二項文字。 

 



業法院一等書記官、二

等書記官、三等書記官

總額二分之一。 

      第一項所定分科、

分股及兼任、免兼等事

項，由司法院定之。 

官、三等書記官總額二

分之一。 

      第一項所定分科、

分股及兼任、免兼等事

項，由司法院定之。 

第十九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得設提存所，

置主任，簡任第十職

等；二等書記官，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等書記官，委任第四

職等至第五職等。 

第十八條  智慧財產法

院得設提存所，置主

任，簡任第十職等；二

等書記官，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三等書

記官，委任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文字。 

 

 

第二十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置一等通譯，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二等通譯，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等通譯，委任第四職

等至第五職等；技士，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執達員，委任第三職等

至第五職等；錄事、庭

務員均委任第一職等

至第三職等。 

      前項一等通譯、二

等通譯總額，不得逾同

一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一等通譯、二等通

譯、三等通譯總額二分

之一。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因傳譯之需要，應

第十九條  智慧財產法

院置一等通譯，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二

等通譯，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三等通

譯，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技士，委任第

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執達

員，委任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錄事、庭務員

均委任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前項一等通譯、二

等通譯總額，不得逾同

一智慧財產法院一等

通譯、二等通譯、三等

通譯總額二分之一。 

      智慧財產法院因

傳譯之需要，應逐案約

聘原住民族或其他各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及修改文字。 

 



逐案約聘原住民族或

其他各種語言之特約

通譯；其約聘辦法，由

司法院定之。 

種語言之特約通譯；其

約聘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 

第二十一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置法警；法

警長，委任第五職等或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副法警長，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或薦任第六職等；法

警，委任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 

第二十條  智慧財產法

院為辦理值庭、警衛、

解送人犯及有關司法

警察事務，置法警；法

警長，委任第五職等或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副法警長，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或薦任第六職等；法

警，委任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更

條次及修改文字。另法警

之職務內容，本法第四十

四條已有準用法院組織

法之規定，無重複規定之

必要，爰予刪除。 

第二十二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設人事室，

置主任，薦任第九職等

至簡任第十職等；並得

置專員，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八職等；科員，委

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

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依

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二十一條  智慧財產

法院設人事室，置主

任，薦任第九職等至簡

任第十職等；並得置專

員，薦任第七職等至第

八職等；科員，委任第

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依法辦

理人事管理事項。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文字。 

第二十三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設會計室、

統計室，各置主任，均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

第十職等；並得置專

員，薦任第七職等至第

八職等；科員，委任第

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依法分

別辦理歲計、會計及統

第二十二條  智慧財產

法院設會計室、統計

室，各置主任，均薦任

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

職等；並得置專員，薦

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

等；科員，委任第五職

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依法分別辦

理歲計、會計及統計等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文字。 

 



計等事項。 事項。 

第二十四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設政風室，

置主任，薦任第九職等

至簡任第十職等；並得

置專員，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八職等；科員，委

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

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依

法辦理政風事項。 

第二十三條  智慧財產

法院設政風室，置主

任，薦任第九職等至簡

任第十職等；並得置專

員，薦任第七職等至第

八職等；科員，委任第

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依法辦

理政風事項。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文字。 

 

第二十五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設資訊室，

置主任，薦任第九職等

至簡任第十職等；設計

師、管理師，均薦任第

六職等至第八職等；助

理設計師，委任第四職

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

第六職等，處理資訊事

項。 

      前項薦任助理設

計師員額，不得逾同一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助理設計師總額二分

之一。 

第二十四條  智慧財產

法院設資訊室，置主

任，薦任第九職等至簡

任第十職等；設計師、

管理師，均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八職等；助理設

計師，委任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

職等，處理資訊事項。 

      前項薦任助理設

計師員額，不得逾同一

智慧財產法院助理設

計師總額二分之一。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文字。 

 

第五章 司法年度及事務

分配 

第五章 司法年度及事務

分配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  司法年度，

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第二十五條  司法年度，

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本條變更條次。 

第二十七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之處務規

程，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六條  智慧財產

法院之處務規程，由司

法院定之。 

因應本法名稱及法院組

織法之修正，變更條次並

修改第一項、第二項文



      臺灣高等檢察署

智慧財產分署之處務

規程，由法務部定之。 

      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署智慧財產分署之

處務規程，由法務部定

之。 

字。 

 

第二十八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設法官會

議。 

      法官會議之組成、

召開時間、議決事項及

議決程序等事項，除另

有規定外，適用法官法

第四章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智慧財產

法院設法官會議。 

法官會議之組成、召開

時間、議決事項及議決程

序等事項，適用法官法第

四章之規定。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第一項文 

字。並於第二項新增除 

另有規定外等字，俾利 

彈性處理。 

 第二十八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本次為全案修正，

爰刪除現行條文保

留之條次。 

 第二十九條  （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本次為全案修正，

爰刪除現行條文保

留之條次。 

第六章  法庭之開閉及

秩序 

第六章  法庭之開閉及

秩序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九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開庭，於法

院內為之。但法律別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法庭席位布置及

旁聽規則，由司法院定

之。 

第三十條  智慧財產法

院開庭，於法院內為

之。但法律別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智慧財產法院法

庭席位布置及旁聽規

則，由司法院定之。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第一項、

第二項文字。 

 

第三十條  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於必要時，得

在管轄區域內指定地

點臨時開庭。 

第三十一條  智慧財產

法院於必要時，得在管

轄區域內指定地點臨

時開庭。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變

更條次並修改第一項文

字。 

 



      前項臨時開庭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前項臨時開庭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三十一條  審判長於

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

訟，有指揮之權。 

第三十二條  審判長於

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

訟，有指揮之權。 

本條條次變更。 

 

第三十二條  法庭開庭

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

之權。 

第三十三條  法庭開庭

時，審判長有維持秩序

之權。 

本條條次變更。 

 

第三十三條  有妨害法

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

為者，審判長得禁止其

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

法庭，必要時得命看管

至閉庭時。 

      前項處分，不得聲

明不服。 

      前二項之規定，於

審判長在法庭外執行

職務時準用之。 

第三十四條  有妨害法

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

為者，審判長得禁止其

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

法庭，必要時得命看管

至閉庭時。 

      前項處分，不得聲

明不服。 

      前二項之規定，於

審判長在法庭外執行

職務時準用之。 

本條條次變更。 

第三十四條  訴訟代理

人、辯護人在法庭代理

訴訟或辯護案件，其言

語行動如有不當，審判

長得加以警告或禁止

其開庭當日之代理或

辯護。 

第三十五條  訴訟代理

人、辯護人在法庭代理

訴訟或辯護案件，其言

語行動如有不當，審判

長得加以警告或禁止

其開庭當日之代理或

辯護。 

本條條次變更。 

第三十五條  審判長為

前二條之處分時，應記

明其事由於筆錄。 

第三十六條  審判長為

前二條之處分時，應記

明其事由於筆錄。 

本條條次變更。 

 

第三十六條  本章有關

審判長之規定，於受命

法官或受託法官執行

職務時準用之。 

第三十七條  本章有關

審判長之規定，於受命

法官或受託法官執行

職務時準用之。 

本條條次變更。 

 

第三十七條  違反審判 第三十八條  違反審判 本條條次變更。 



長、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所發維持法庭秩序

之命令，致妨害法院執

行職務，經制止不聽

者，處三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

元以下罰金。 

長、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所發維持法庭秩序

之命令，致妨害法院執

行職務，經制止不聽

者，處三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

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八條  持有法庭

錄音、錄影內容之人，

就所取得之錄音、錄影

內容，不得散布、公開

播送，或為其他非正當

目的之使用。 

      違反前項之規定

者，由行為人之住所、

居所，或營業所、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但

其他法律另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處罰及救濟

之程序，準用相關法令

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之一  持有

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

人，就所取得之錄音、

錄影內容，不得散布、

公開播送，或為其他非

正當目的之使用。 

      違反前項之規定

者，由行為人之住所、

居所，或營業所、事務

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但

其他法律另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處罰及救濟

之程序，準用相關法令

之規定。 

本條條次變更。 

 

第七章 司法行政之監督 第七章 司法行政之監督 本章章名未修正。 

第三十九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行政之監

督，依下列規定： 

一、 司法院院長監督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及其分院。 

二、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院長監督該

法院及其分院。 

第三十九條  智慧財產

法院行政之監督，依下

列規定： 

一、 司法院院長監督

智慧財產法院及

其分院。 

二、 智慧財產法院院

長監督該法院及

其分院。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

改本條文字。 



第四十條  依前條規定

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

督之人員得為下列處

分： 

一、 關於職務上之事

項，得發命令使

之注意。 

二、 有廢弛職務、逾

越權限或行為不

檢者，依法懲處

或懲戒。 

第四十條  依前條規定

有監督權者，對於被監

督之人員得為下列處

分：  

一、 關於職務上之事

項，得發命令使

之注意。 

二、 有廢弛職務、逾

越權限或行為不

檢者，依法懲處

或懲戒。 

本條未修正。 

 

第四十一條  本章各條

之規定，不影響審判權

之獨立行使。 

第四十一條  本章各條

之規定，不影響審判權

之獨立行使。 

本條未修正。 

 

第八章  附則 第八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四十二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訴訟之裁

判，應規定期限；其期

限由司法院以命令定

之。 

第四十二條  智慧財產

法院訴訟之裁判，應規

定期限；其期限由司法

院以命令定之。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

改本條文字。 

第四十三條  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及其分院

之裁判書，涉及當事人

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

部分，不得揭露。 

第四十三條  智慧財產

法院及其分院之裁判

書，涉及當事人或第三

人之營業秘密部分，不

得揭露。 

因應本法名稱修正，修

改本條文字。 

第四十四條  本法未規

定者，準用法院組織法

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

定。 

第四十四條  本法未規

定者，準用法院組織法

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

定。 

本條未修正。 

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司法院以命令

定之。 

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司法院以命令

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二

本次為全案修正，依一

般法律體例得視同新制

定案，爰將現行條文第

二項刪除。 



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

日施行。 

 



  



修正第五條附表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五條附表 

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員額表 

職 稱 員 額 

檢察長 一 

主任檢察官 二 

檢察官 十二 

檢察事務官 六 

一、二、三等書記官 六 

法警 三 

合計 三十 

說明一、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暫不分類別。 

說明二、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得由高等檢察署或其分署

檢察長兼任。 

說明三、有關人事、會計、統計、政風、總務、文書、研考、資訊人

員等行政人力，由高等檢察署或其分署現有員額中借調人力

至該分署辦事或兼辦，故所附員額表並未列該等人力之員額。 

說明四、表列之員額由檢察機關現有員額調用之。 

 

 





現行第五條附表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五條附表 

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員額表 

職 稱 員 額 

檢察長 一 

主任檢察官 二 

檢察官 十二 

檢察事務官 六 

一、二、三等書記官 六 

法警 三 

合計 三十 

說明一、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暫不分類別。 

說明二、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長，得由高等法院檢察署

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兼任。 

說明三、有關人事、會計、統計、政風、總務、文書、研考、資訊人

員等行政人力，由高等法院檢察署或其分院檢察署現有員額

中借調人力至該分署辦事或兼辦，故所附員額表並未列該等

人力之員額。 

說明四、表列之員額由檢察機關現有員額調用之。 

 

  



  



修正第七條附表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七條附表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或其分院員額表 

類   別 

職   稱 
第 一 類 第 二 類 第 三 類 

院 長 一 一 一 

庭 長 二十～四十 十～二十 五～十 

法 官 四十～八十 二十～四十 十～三十 

法 官 助 理 六十～一二○ 三十～六十 十五～四十 

司 法 事 務 官 五～八 三～五 ○～四 

公 設 辯 護 人 二～四 一～二 二 

技 術 審 查 官 五十二～一○四 二十六～五十二 十三～二十六 

商 業 調 查 官 三十四～四十四 十四～二十二 三～十一 

書 記 官 長 一 一 一 

一 、 二 、 三 等 書 記 官 六十八～一二八 三十八～六十八 十九～四十七 

提

存

所 

主 任 一 一 一 

二、三等書記官 一～二 ○ ○ 

人

事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專 員 ○～一 ○ ○ 

科 員 八～十五 四～八 二～四 

會

計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專 員 ○～一 ○ ○ 

科 員 八～十五 四～八 二～四 

統

計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專 員 ○～一 ○ ○ 

科 員 八～十五 四～八 二～四 



政

風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專 員 ○～一 ○ ○ 

科 員 四～七 二～四 一～二 

資

訊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設 計 師 一 一 一 

管 理 師 一～二 一 二 

助 理 設 計 師 四～五 三～四 一～二 

一 、 二 、 三 等 通 譯 二十～四十 十～二十 五～十 

法 警 長 一 一 一 

副 法 警 長 一～二 一 一 

法 警 四十五～八十九 二十四～四十四 十四～二十三 

執 達 員 四～六 三～四 二～三 

錄 事 六十五～一二二 三十二～六十七 十七～四十 

庭 務 員 九～十七 六～九 四～七 

技 士 一 ○ ○ 

合 計 四七○～八八○ 二四六～四五七 一三○～二八二 

說明：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每年受理案件一萬件以上者，為第一類；每年受理案

件五千件以上未滿一萬件者，為第二類；每年受理案件未滿五千件者，為

第三類。 

 

  



現行第七條附表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七條附表 

智慧財產法院或其分院員額表 

類   別 

職   稱 
第 一 類 第 二 類 第 三 類 

院 長 一 一 一 

庭 長 二十～四十 十～二十 五～十 

法 官 四十～八十 二十～四十 十～二十 

法 官 助 理 六十～一二○ 三十～六十 十五～三十 

司 法 事 務 官 五～八 三～五 ○～三 

公 設 辯 護 人 二～四 一～二 一 

技 術 審 查 官 五十二～一○四 二十六～五十二 十三～二十六 

書 記 官 長 一 一 一 

一 、 二 、 三 等 書 記 官 六十八～一二八 三十八～六十八 十九～三十八 

提

存

所 

主 任 一 一 一 

二、三等書記官 一～二 ○ ○ 

人

事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專 員 ○～一 ○ ○ 

科 員 八～十五 四～八 二～四 

會

計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專 員 ○～一 ○ ○ 

科 員 八～十五 四～八 二～四 

統

計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專 員 ○～一 ○ ○ 

科 員 八～十五 四～八 二～四 

政 主 任 一 一 一 



風

室 

專 員 ○～一 ○ ○ 

科 員 四～七 二～四 一～二 

資

訊

室 

主 任 一 一 一 

設 計 師 一 一 一 

管 理 師 一～二 一 一 

助 理 設 計 師 四～五 三～四 一～二 

一 、 二 、 三 等 通 譯 二十～四十 十～二十 五～十 

法 警 長 一 一 一 

副 法 警 長 一～二 一 一 

法 警 四十五～八十九 二十四～四十四 十四～二十三 

執 達 員 四～六 三～四 二～三 

錄 事 六十五～一二二 三十二～六十七 十七～三十三 

庭 務 員 九～十七 六～九 四～六 

技 士 一 ○ ○ 

合 計 四三六～八三六 二三二～四三五 一二五～二三一 

說明：智慧財產法院每年受理案件一萬件以上者，為第一類；每年受理案件五千

件以上未滿一萬件者，為第二類；每年受理案件未滿五千件者，為第三類

。 

 

 

 

 


